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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于主客体关系的复杂性 ,我们能否在善恶评价中获得真理性的认识曾受到置

疑。而仅仅通过沟通事实与价值的关系与一致 ,还无法解决善恶评价的真假问题 ,必须结合拓

展真理问题上的视野与内涵 ,在实践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善恶评价的真理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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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善恶评价的真理性问题上 ,仅仅沟通事实领域与价值领域的关系与一致 , 无法真正解决善恶评

价的真假问题 ,还必须结合拓展真理问题上的视界与内涵 ,才能说明善恶评价的真理性问题。

一、善恶评价的真与假是同事实评价的真与假相关联的

具体的善恶评价必然要涉及到具体的对象也即一定的客观事实。并不是所有的客观事实都与善恶

评价有联系 ,也不是所有有价值属性的事实都可以进行善恶评价。 如天然的空气、阳光对人的作用和影

响也是不容否认的 ,对诸如此类的客观存在或与价值相关的事实可以作出存在与否、真假与否及有用与

否的评价和判断 ,但不可能做出道德上的善与恶的判断。道德上的善恶评价所涉及的必然是关联到属人

的事实 ,即关联到主体的人在一定社会中处理各种利益关系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或观念。对主体在道德关

系中所呈现的行为或观念的事实的把握是进行善恶评价的前提。 通常人们或将“事实”等同于物质或客

观事物 ,或将“事实”等同于对事物的感知或经验知识 ,这容易造成将属于人的活动和客观存在排除在

“事实”之外。“事实”一词在英文中为“ fact” ,源于拉丁文 facere,原意为“做出来的事” ,即指真实的事。在

汉语中“事实”是一个组合词 ,“事”指事物或事情 ,“实”指实际状态或真实状态。从字源学意义上讲 ,事实

是指事物的真实状态或实际状态。所以 ,“事实”不仅同事物、物质有区别 , 也不仅是对事物的感知 ,而是

指包括客观事物和社会现象在内的实际存在的状态。善恶评价显然是对社会现象中所发生的道德现象

和事物的评价。对道德事实进行善与恶的评价 ,必须首先要对评价对象和评价中所包含的事实进行准确

的把握 ,即评价中所包含的关于评价对象的信息必须是符合实际的 ,是真实的。如果在评价中关于评价

对象及评价中包含的其他事实的信息是不符合实际状态的 ,那么这个评价就必然不能为真。所以 ,善恶

评价的真与假首先就是对道德事实的实际状态的判断。如我们从媒介得知某人勇斗歹徒 ,我们会认为这

一行为是善的 ,若事后又得知这一信息是假的 ,那么我们对其行为的善的评价也就不成立 ,是虚假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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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需要指出的是 ,道德评价的善与恶并不与事实评价的真与假相对应 ,善与真、恶与假并不是简单的对

应关系 ,善恶评价的真与假是指善恶评价的客观内容即与道德事实的真与假对照的。

我们也应看到 ,对事物的实际状态的简单的判断 ,对事实的认定 ,只是事物存在的真与假的问题 ,还

不是对事物的真理性的认识和判断 ,真理是需要通过事实去把握的事物的规律。恩格斯就曾把“例如 ,人

一般地说不劳动就不能生活 ,……拿破仑死于 1821年 5月 5日 ,如此等等”的简单的直观的判断 ,认为

是“一些陈词滥调和老生常谈” [1 ]
(第 430页 )。当然 ,这并不是说对客观事实的判定是没有意义的 ,信息真

实虽然不是善恶评价的真理性的充分条件 ,却也是必要条件。事实评价的真假不仅关系到善恶评价的真

与假 ,而且事实评价所具有的真理性的内容可以为善恶评价的真理性提供理由和依据。如随着科学的发

展不断对“吸烟”、“吸毒”这些实际生活状态所产生的危害的研究日益深入和发展 ,必然会使人们得出

“吸烟有害”、“吸毒是恶现象”这样的道德评价。 所以 ,“科学通过揭示出行为的因果关系 ,为人们提供了

辨别善与恶所必需的知识 ,使人们的道德评价能力大大提高了”
[2 ]

(第 142页 )。可见 ,道德现象和事实中

所揭示的规律性和客观性的内容愈丰富愈深刻 ,善恶评价的真理性也就愈充分完善。

二、善恶评价的真与假可以在逻辑上得到证明

逻辑实证主义一贯坚持“ ough t to be” (应当是 )与“ to be” (是 )是两种不同的判断 ,从“是”中不能逻

辑地推导出“应当” ,从事实判断推导不出道德判断。 艾耶尔就明确提出: “一个伦理符号出现在一个命

题中 ,对这个命题的事实内容并不增加什么。恰如 ,我对某人说: `你偷钱是做错了’ ,比起我只说`你偷

钱’ 来 ,我并没有多陈述任何东西”
[3 ]

(第 121- 122页 )。实际上 ,“你偷钱是错的”这一命题不仅表述了一个

事实 ,而且对这一事实进行了道德上善与恶的评价 ,增加了评价性的陈述内容。比如 ,我们说“南京大屠

杀是恶的”、“希特勒灭绝犹太人是罪恶” ,不仅是陈述了一个事实 ,而且还表明了我们对事实所作出的价

值判断。如果就孤立的事实而言 ,价值性的判断对事实本身的确没有增加什么内容 ,所以艾耶尔的命题

从逻辑意义上而言有合理性。单就“偷钱”这一事实与“错”、“恶”的道德价值判断分解开来而言 ,从逻辑

上“是”是无法推导出“应该”或“善恶”。然而 ,艾耶尔的命题不仅是将事实与价值分割开来 ,而且还否认

了价值命题所具有的意义和作用。实际上 ,事实与道德价值这两个部分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其揭示的是

偷钱这一行为与社会秩序及他人利益之间的价值关系 ,如果把它们分解割裂开来 ,对一个完整的命题来

说 ,就失去了其本来的意义。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一个强盗杀了艾耶尔的父亲 ,那么对于艾耶尔来说 ,“你

杀了我父亲是罪恶”是否比只说“你杀了我父亲”没有陈述更多的内容 ,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甚至依此

推理 ,“你杀死我父亲是对的”对于事实而言 ,对于艾耶尔而言也是没有增加任何东西 ,这样显然是荒谬

的。从维护社会秩序和他人合理权益的角度 ,我们可以认定“偷钱是恶” ,而且我们也可以从偷钱行为对

他人、社会利益的损害程度中分为大恶或小恶等 ,并加以惩戒。如果我们只有对事实的描述 ,而没有对其

价值的判断 ,我们就不可能有对“南京大屠杀”的侵略者和残害犹太人的纳粹的审判和谴责。因此 ,在相

应的事实与价值的关联中我们可以从逻辑上得到这样的完整的推理:偷钱是恶 ,你偷了某人的钱 ,你偷

钱是恶。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只要命题的前提为真 ,从“是”就可以推导出“应然”的善恶判断为真。 而

命题的大前提的确立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通过逻辑方法加以推导出来。 运用传统归纳逻辑的简单枚举

法、排除法和类比法 ,我们可以得出相应的伦理命题。以归纳推理得出的前提作演绎推理时 ,就可以得出

相应的善恶评价的结论的真与假。因为 ,演绎推理的基本特点就是:当大小前提为真时 ,结论必然为真。

当然归纳推理也有自身的局限 ,当所有前提为真时 ,其结论为真的可能性增大 ,但不能排除其结论为假

的可能性。恩格斯曾指出: “从动产的私有制发展起来的时候起 ,在一切存在着这种私有制的社会里 ,道

德戒律一定是共同的: 切勿偷窃。这个戒律是否因此而成为永恒的道德戒律呢? 绝对不会。在偷窃动机

已被消除的社会里 ,就是说在随着时间的推移顶多只有精神病患者才会偷窃的社会里 ,如果一个道德说

教者想庄严地宣布一条永恒的真理: 切勿偷盗 ,那他将会遭到什么样的嘲笑啊 [1 ]
(第 434- 435页 )! 可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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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靠归纳推理是难以完全说明社会现象中的道德命题的。人类社会的道德现象 ,不仅涉及社会历史条件

的制约性 ,也有主体主观条件的因素的限制 ,甚至必须考察各种利益的合理与否。尽管如此 ,在归纳推理

中 ,多找到一个例证 ,既是为归纳判断多找到一条理由和证据 ,就可以使诸多相似的、个别的、特殊的道

德现象上升到一般性的或普遍性的价值命题。另外 ,归纳逻辑的现代发展趋向是把归纳逻辑与概率逻辑

结合起来 ,从而使归纳逻辑能够精确化甚至定量化 ,这无疑会更加促进归纳逻辑的完善。正如奎因所说 ,

随着我们的知识进步 ,“我们的归纳逐渐变得明白和周密起来 ,在条件成熟的时候 ,我们甚至会超越归

纳 ,进入假说演绎方法的领域”。

虽然我们从道德生活中归纳出的道德命题是一个价值判断 ,而我们在运用演绎推理的三段式进行

推论时 ,小前提实际上是一个事实的判断 ,得出结论又是一个价值判断。 如果前提为真、事实为真 ,那么

结论也必然为真。 可见 ,不仅“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推导出“应该” ,而且价值判断的逻辑推理与事实判

断的逻辑推理在规则、程序上是一致的。价值判断也可以用“是”作谓词 ,如“ X是善的”、“ Y是恶的”等。

所以 ,从形式上看 ,评价性的句子也可以用陈述或命题来表达 ,评价性的判断也有真假之分。然而 ,事实

判断与价值判断在内容上是不相同的 ,因为作为逻辑推理的大前提的价值判断不可能用像自然科学那

样的实验或实证的方法获得。因为“应当”、“善”、“恶”等道义词的确立不是逻辑的问题 ,也不是科学实验

的问题 ,价值判断不可能获得事实判断那样的精确性和可检验性。善恶作为价值评价尤其与主体的目的

与利益相关联。不论怎样 ,逻辑上为善恶评价所做的证明 ,主要是形式上的真与假的证明 ,善恶评价的真

理性的证明仅仅依靠逻辑推理是无法做出的。

三、善恶评价的真理性在其实质上是由实践决定的

陶德麟先生曾指出: “尽管人们从自认为 (而且公认为 )千真万确的前提出发 ,极严格地遵循演绎推

理的规则去进行推理 ,因而极自信地认为得出的结论必定是真的 ,而实际的结果还是常常 (虽然并不总

是 )出乎意料地错误” ,“这是因为尽管逻辑推理的结论并没有超出前提所断定的范围 ,但实践所表明的

实际情况却超出了这个范围” [ 4]
(第 11页 )。当然 ,逻辑证明在检验真理的过程中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

然而 ,不管它的作用有多大 ,它都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特别是道德领域的真理 ,实际的“判决”者不是逻

辑 ,而是实践。

事实认识的特点在于描述事物的属性、关系以及其内在规律 ,相对于善恶的价值评价与认识 ,事实

认知与人的需要没有必然的联系。而在善恶评价中 ,却不可避免地包含着人的需要、利益和目的等主观

的东西 ,所谓的利害、损益、善恶都是对人而言的。此外 ,事实认识的结果主要是通过科学实验和经验活

动而形成规律性认识和理论认识。善恶评价的结果则是通过实践活动形成道德判断 ,进一步使人的活动

符合人自身的内在尺度 ,实现人类自身的需要和目的。在现实生活中 ,善恶的评价之真假、对错 ,一方面

取决于对评价对象事实如何的描述性认识的对与错、真与假 ,一方面也有对主体需要的正确性的认识 ,

二者都是真的 ,则由二者合乎逻辑地推导出的评价必然为真 ,其一为假 ,评价必然为错。也就说 ,善恶评

价不仅依靠事物的客观的尺度 ,而且还要依据主体自身的内在尺度 ,只有两个尺度共同为真 ,都有真理

性 ,善恶评价才具有真或真理性。善恶评价的两个尺度的真理性检验只有依靠人类社会的实践活动。善

恶评价的目的是为了形成一定的规则和原理 ,从而指导人们的道德活动 ,因而善恶评价不仅要如实地反

映道德现象的存在状况 ,还要能够深入地了解和探讨道德现象发生的社会历史规律。而要真正地把握社

会历史规律 ,必须要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 ,人类实践的历史过程 ,就是不断追求获得并检

验真理和规律性的过程。人类的具体活动和行为是否符合客观规律也只有通过人类实践的活动来验证。

特别是对历史现象或社会现象进行道德上的善恶评价 ,首先要有对社会实践所处的社会发展状况和历

史规律的正确认识 ,才可能做出正确的客观的评价。 如对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罪恶 ,马克

思主义者并不是简单地加以谴责 ,而是认为这是私有制社会发展规律的表现 ,资本家是以恶的手段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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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来打破旧有的善以创造满足资本家利益 ,同时也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的“善”。 另外 ,当一事物被评价

为善或恶时 ,一定是与特定的主体利益需要和目的相联系的 ,而对人的这种“内在的尺度”的真理性的认

识 ,也需要通过人类的实践活动而获得。人类实践活动本身并不是单纯地适应外在规律的过程 ,还是为

了满足自身需要和目的的利用规律和改造世界的过程。正是在人类的道德实践中 ,人们把满足了特定主

体需要和体现了主体目的的活动 ,看作善 ,反之 ,就视之为恶。 所以 ,恩格斯指出: “如果我们达到了我们

的目的 ,发现事物符合我们关于该事物的观念 ,并且产生我们所预期的效果 ,这就肯定地证明 ,
·
到
·
此
·
时
·
为

·
止 ,我们对事物及其特性的知觉符合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 [1 ]

(第 702页 )。 可见 ,我们是可以在实践中

达到对目的性的内在尺度的真理性认识的。在善恶评价的真理性问题的分析中 ,我们还应注意到这样一

个问题 ,即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关系问题。从绝对真理的角度而言 ,善恶评价的真理性一方面要达到

对社会历史未来发展趋势和客观规律的认识 ,一方面要以在实践中在不断发展人类社会共同的主体所

蕴含的目的和要求为最高的内在尺度 ,也就是说 ,具体的主体不仅含有共同的目的性的价值 ,而且也应

以人类整体的利益与目的为尺度进行善恶评价 ,这样才能使善恶评价获得有效的客观性和真理性。从相

对真理而言 ,任何具体社会能够在符合其自身发展规律中确立维护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标准 ,对其特定的

主体而言 ,其依此所作出的善恶评价也就具有了相应的真理性和客观性。人类社会正是通过无数的相对

真理而走向永恒真理的。对于人类社会的每一个阶级而言 ,关键是要在实践中确立起符合社会发展规律

和人类自身内在需要的合理的善恶评价体系 ,为人类道德进步设定可以合理实现又可以逐步前进和超

越的价值目标 ,在相对真理中为绝对真理提供合理起点和价值源泉。

作为道德评价的真理性的存在 ,是外在尺度与内在尺度的统一 ,实际上也是合规律性的真理与含目

的性的真理的统一 ,在善恶评价中不应该把合目的性的真理性内容排除在真理论之外 ,这显然与自然科

学研究的真理性是有区别的。善恶评价的真理性在形成过程内含着更多的主观性的因素 ,因而善恶评价

的真理性的实践检验是一个更复杂的更特殊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 ,强调实践在认识和检验真理

过程中作用 ,也就是把主体的人及其活动引入真理论和认识论 ,肯定真理中人的主体性的内容和内涵。

马克思指出: “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 ,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

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5 ]
(第 60页 )。就善恶评价中逻辑演绎推理的大前提的确立而

言 ,就是通过人类道德实践活动的不断地归纳和总结而来的。 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 ,人的主观认识

活动的局限 ,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也有一个变动发展的历史过程 ,这就使在实践中形成的善恶评价的标

准及依据也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发生变化。特别是当代社会 ,善恶评价的主体不仅日益多层次化 ,

而且善恶评价的对象也不像自然科学那样具有单一性 ,另外 ,善恶评价的尺度和标准也处在传统、现在

与未来之间的不断的流变之中。 因而 ,人们不仅怀疑善恶评价标准的确立的可能性 ,而且怀疑演绎推理

中建立的善恶价值判断的大前提的真理性。对这些疑问的有力的回答还是社会实践。值得提出的是 ,人

们往往把自己日常生活的经验当做实践来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 ,将生活中的功利、效用等同于利害、善

恶 ,实际上是这不仅将实践实用主义化了 ,而且还容易导致相对主义。实践作为人的感性活动包括个体

的情感、需要等因素 ,但更主要是实践是一种主体改造客体 ,同时主体自身也相应地得到改造和完善的

人类社会活动 ,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和外化。 只有在改造社会、改造人自身的实践活动中所确立的道

德标准和原则才能持有更长久的因素和真理的价值。比如对“湖南农民运动好得很”和“糟得很”的评价 ,

从价值观的角度看 ,农民作为评价主体可以做出“湖南农民运动好得很”的评价 ,地主阶级作为评价主体

可以做出“糟得很”的评价 ,相对于不同的价值关系 ,这两种价值评价都为“真” ,因为这两种评价都可以

依主体的不同经验和体验而做出。评价为“真”与评价的真理性是有区别的。从社会实践的角度 ,我们看

到湖南农民运动有力地打击了反动势力 ,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 ,因而我们说

“湖南农民运动好得很”不仅为真 ,而且是具有真理性的价值认识和评价。就具体的善恶评价而言 ,由于

具体的道德生活总是与具体的环境、独特的主体、相应的社会条件相联系 ,因此 ,具体的善恶评价的真理

性常常不具有绝对性。 如对一位身患绝症而心理承受能力弱的病人 ,对其隐瞒病情的欺骗不是恶 ,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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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由此而得出“欺骗不是恶”这样普遍性的结论。另外 ,就阶级社会的善恶评价而言 ,恩格斯认为“哪一种

是有真理性的呢? 如果就绝对的终极性来说 ,哪一种也不是 ;但是 ,现在代表着现状的变革、代表着未来

的那种道德 ,即无产阶级的道德 ,肯定拥有最多的能够长久保持的因素。”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否认道德领

域内终极的绝对的真理的存在 ,而是认为在阶级社会里 ,阶级的道德不具有终极意义的真理性 ,并认为

无产阶级的道德所具有的真理性成份有长久保留的因素。同时指出“只有在不仅消灭了阶级对立 ,而且

在实际生活中也忘却了这种对立的社会发展阶段上 ,超越阶级对立和超越对这种对立的回忆的、真正人

的道德才成为可能”
[1 ]

(第 435页 )。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 ,不论是善恶评价的标准 ,还是具体的善恶评价和

不同阶级的道德 ,其真理性必须要通过实践的检验。 而实践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开放的过程 ,这说明 ,“对

评价结果的实践证明不是一次性的活动 ,而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并且 ,这种证明的实现 ,不是在价值对象

性的再现过程中 ,而是在它们的生产和创造过程中” [6 ] (第 93页 )。

总之 ,善恶评价的真理性问题的症结就在于社会实践。在实践中 ,人们的认识不断地拓展真理的视

域 ,不断地为善恶评价的真理性提供依据和论证。正是由于人类实践活动所具有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

相统一的品格 ,才使得具有目的性特征的善恶评价活动具有了可以认识的依据和标准。只有在实践发展

中我们才能克服“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各说各有理”的泛相对主义的倾向 ,而达到对善恶评价的真

理性的认识。当然 ,善恶评价的真理性与善恶评价的真假问题也是密切相关的 ,不论是事实上的真 ,还是

逻辑上的真 ,都会为善恶评价的真理性提供支持和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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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tract: Thanks to complexi ty of relationship betw een subject and object , there is a doubt to

hold a truth about good and evi l opinion. Di tching the relationship o f the fact and value, w e can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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